湖北水发集团应聘诚信承诺书

本人郑重承诺：
一、在应聘和入职过程中诚实守信，所提交的材料、各类证书、业绩成果等原件、扫描件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。
二、本人不存在下列任一情形：
1．本人、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人员参与非法组织、邪教组织，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相关活动；
2．受过刑事处罚、处于服刑期，或涉嫌违法犯罪且相关问题尚未调查清楚；
3．编造、散布有损国家声誉、反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各类信息；
4．实施吸毒、嫖娼、赌博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违法行为；
5．曾被予以行政拘留、司法拘留、收容教育；
6．被开除公职、开除军籍，或因违纪违规被单位辞退、解聘；
7．存在较为严重的个人不良信用记录；
8．提交虚假应聘材料、填报不实个人信息；
9．存在其他不适合从事本次应聘岗位工作的情形。
如本人向湖北水利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做出虚假承诺，湖北水利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有权取消本人应聘资格或录用资格，并保有依法追究本人相关责任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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